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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间组织的合作协定 
国际原子能机构与国际热核实验堆国际聚变能组织 

缔结合作协定 
 

 

 

概 要 
 

1. 国际原子能机构从“国际热核实验堆项目”创立伊始就一直与其进行合作 1。2006
年 11 月 21 日，国际热核实验堆参项方中国、印度、日本、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

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原子能联营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实施“国际热核实验堆项目”

国际热核实验堆国际聚变能组织的协定》2（以下称“国际热核实验堆成立协定”）。

该协定随后于 2007 年 10 月 24 日生效。 

2. 为了促进有效实现“国际热核实验堆成立协定”规定的目标，国际热核实验堆国

际聚变能组织表示了与原子能机构订立正式合作协定的愿望。 

3. 按照原子能机构《规约》第十六条 A 款的规定，现拟订一份合作协定草案，就相

互协商、大会和科学会议上的互惠代表权以及交换资料作了规定。该协定遵循了理事

会已核准的原子能机构与其他组织订立的众多合作协定的一般格式 3。 

4. 2008 年 6 月 3 日，理事会授权总干事经大会核准后与国际热核实验堆国际聚变能

组织缔结本文附件所载建议的合作协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GOV/2006/30 号文件。 
2 复载于 INFCIRC/702 号文件。 
3 复载于 INFCIRC/25 号文件和增编件 1－7。 

 

 原子用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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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取的行动 
 

5. 建议大会核准与国际热核实验堆国际聚变能组织缔结本文附件所载建议的合作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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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与国际热核实验堆国际聚变能组织 
的合作协定草案 

 

 

鉴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称“原子能机构”）《规约》规定缔结协定，使原子

能机构和与原子能机构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国际组织建立适当的关系； 

鉴于成立国际热核实验堆国际聚变能组织（以下称“国际热核实验堆组织”）是

为了就旨在论证和平目的聚变能在科学技术上的可行性的国际项目（国际热核实验堆

项目）做准备并促进有关这一项目的合作； 

鉴于国际热核实验堆理事会正在谋求与原子能机构缔结一项合作协定； 

鉴于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已于 2008 年 6 月 3 日决定，原子能机构应谋求与国际热核

实验堆组织缔结一项合作协定； 

因此，原子能机构与国际热核实验堆组织（以下称“协定双方”）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般原则 

1. 为了促进有效实现原子能机构《规约》和《关于成立联合实施“国际热核实验堆

项目”国际热核实验堆国际聚变能组织的协定》规定的目标，协定双方相互之间将保

持密切合作，并定期和酌情就共同感兴趣的事项相互协商。 

2. 当协定一方提出实施另一方具有或可能具有浓厚兴趣的促进和平目的的聚变能计

划或活动时，在根据以上第 1 款所述文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属于适当的范围内，该方

即应与另一方进行协商，以期协调双方所作的努力。 

第二条 
互惠代表权 

1. 原子能机构的代表应当受邀出席国际热核实验堆理事会及其任何科学委员会的会

议，并参加其科学或技术性质问题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2. 国际热核实验堆组织的代表应当受邀出席原子能机构大会的年度常会，并参加该

机关并酌情参加其委员会对于国际热核实验堆组织感兴趣的具有科学或技术性质之项

目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3. 在必要时，应当通过协议就原子能机构和国际热核实验堆组织在为审议共同感兴

趣的事项而在各自主持下召集的其他会议上的互惠代表权作出安排，这些会议包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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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聚变研究委员会会议、协调研究项目会议和国际热核实验堆科学技术会议。 

第三条 
交换资料 

1. 协定双方应当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酌情交换与聚变能科技问题相互感兴趣之事项

有关的资料、文件、研究报告和报告，但须遵守为满足协定双方各自的保密要求可能

采取的必要措施。 

2. 本协定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要求协定一方提供将导致以下后果的资料，即提

供该资料的行为根据拥有资料的一方判断将构成对之前向其提供了该资料的任何第三

方的背信行为。 

第四条 
合  作 

1. 原子能机构和国际热核实验堆组织可以就共同感兴趣的事项相互要求对方提供科

学、技术和研究方面的援助和合作。这种援助和合作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 

(a) 培训； 

(b) 联合出版物和共同组织科学会议； 

(c) 等离子体物理学和模拟； 

(d) 材料开发； 

(e) 聚变安全和保安。 

2. 如果协定一方要求对方提供援助，应当进行协商，以期确定这种援助费用的最公

平支付方式。 

第五条 
协定的实施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和国际热核实验堆组织总干事可以就本协定的实施达成根据协

定双方的经验认为有利的任何行政安排。 

第六条 
通知联合国 

1. 原子能机构将根据其与联合国的协定将本协定的条款立即通知联合国。 

2. 本协定将在生效后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档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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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协定的修正 

本协定可通过协定双方书面协议的方式加以修正。 

第八条 
生效和终止 

一旦原子能机构和国际热核实验堆组织双方的正式要求得到满足，本协定即应在

两组织总干事签署后生效。任何一方均可提前六个月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 

 

 

2008 年__月__日在____签署，英文文本一式两份。 

 

 

国际热核实验堆国际聚变能组织代表 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